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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符合规定的，不予受理并告知；对符合规定但不属于民政局受理范围的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提出
对材料不齐，表述不清的，通知申请人补正
对符合条件，予以受理
向被申请人发送申请书
审理
和解：提交书面和解协议书
调解：制作调解书
转送有权处理机关审查（申请人提出或复议机关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）
调查取证/勘验/鉴定
对符合法定中止审理情形的，中止审理；待相关中止原因消除后，恢复审理
作出决定：驳回、责令履行、变更、维持、撤销、确认违法、终止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